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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电馆[2009]90号
关于举办“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”培训班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电教馆（中心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学电教馆：

“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”（以下简称“活动”）是由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、基础教育二司指导，中央电化教育馆主办的全国性评比活动。活动自2000年开始已连续举办了十届，得到了全国32个省级教育部门和广大中小学师生以及学生家长的积极支持、热烈欢迎和响应。

根据各级活动组织部门和中小学教师的建议，为能更好的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第十一届活动，组委会定于12月26日至29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举办电脑制作活动培训班。培训班采用主会场“现场培训”和分会场“网络远程视频培训”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单位

1.主办单位：（教育部）中央电化教育馆

2.承办单位：湖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心
二、培训内容

（一）主题报告：“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”的探索与创新

（二）专题培训

1．《第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指南》解读

2．“评选类项目”创意培训及作品点评，包括：

（1）电脑绘画和电脑艺术设计；

（2）电脑动画、电子报刊和网页；

（3）程序设计。

3．“竞赛类项目”竞赛规则解读及现场模拟比赛示范，包括：

竞赛项目——机器人灭火竞赛、机器人足球竞赛、机器人工程挑战赛智能交通和机器人篮球竞赛；

测试赛项目——人型机器人全能挑战赛和机器人场地任务挑战赛。

三、会场组织

（一）主会场“现场培训”

1．参会代表：每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限报30人

（1）省级活动组织单位领队1人；

（2）省级活动评委及裁判；

（3）省级选派的市级活动组织单位负责人；

（4）省级选派的中小学活动组织者及骨干辅导教师。

2.培训时间：12月27～28日，26日报到，29日返程。

3.培训地点：湖北饭店（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洪山路10号，省政府对面）。

乘车路线：

（1）乘飞机的代表可在天河机场乘坐机场大巴到武昌“付家坡”站，转乘522路、701路公共汽车到“东一路”站下车即到。

（2）汉口火车站下车的代表可乘522路公共汽车到“东一路”站下车；武昌火车站下车的代表建议乘出租车前往（费用约15元）。咨询电话: 027-87824863。

4.所需费用：培训班收费600元/人，包括培训费、资料费和餐费，各省领队免交；住宿统一安排（标间230元/间/天），费用自理。

5.报名方式：以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为单位统一报名。请各省级活动组织单位务必于12月15日前将“主会场参会人员回执”（附件1）以电子邮件方式反馈至承办单位联系人。

（二）分会场“网络远程视频培训”

以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为单位设立分会场，利用湖北教育信息网（e21网站）“网络远程视频培训系统”与主会场进行同步培训及交流。

1.参会代表：本省各级活动组织单位负责人及活动组织相关人员、活动评委及裁判和中小学校活动组织者及指导教师。

2.培训时间：与主会场同期进行。

3.培训地点：由分会场组织单位自行安排。

4.费用说明：活动主（承）办方对各分会场使用主会场“网络远程视频培训”系统不收取费用。

5.组织、申请方式： 

（1）请各省级组织单位指派专人负责分会场的组织及联络工作，及时确定场地、转发文件、安排日程、开通网络系统，并安排专人负责分会场设备准备及系统调试，确保分会场视频系统正常登陆运行。

（2）申请方式：填写“分会场联系表”（附件2），于12月15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反馈至承办单位联系人。

（3）分会场设立程序详见附件3。

四、相关说明

（一）请各省高度认识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按要求认真组织落实主会场及分会场的培训人员，指定专人保障远程网络视频培训方式的顺利进行。限于接待和防控甲型流感等方面的原因，各省参加主会场“现场培训”人员原则上不能超出规定人数。

（二）参加主会场“现场培训”合格者，由全国中小学



附件1：

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培训主会场参会人员回执

	省份
	

	领队姓名
	
	手机
	

	职务
	
	E-mail
	

	办公电话
	
	QQ号
	

	参会代表姓名
	性别
	单位名称
	职务
	联系电话
	住宿预定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

注：此表由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组织单位于12月15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提交至e21jiaoxue@gmail.com，如需统一安排住宿，请在“住宿预订栏”中填写“是”。

附件2：

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培训分会场联系表

	省份
	

	联系人（必填）
	
	手机（必填）
	

	职 务
	
	E-mail（必填）
	

	办公电话
	


注：此表由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活动组织单位于12月15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提交至e21jiaoxue@gmail.com，组委会将于22日开通分会场权限。

附件3：

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培训分会场设立程序

1.填写“分会场联系表”（附件2），于12月15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提交至承办单位联系人；

2.12月17日分配系统用户名和密码，与远程培训系统使用说明一同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反馈至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联系人，请联系人注意查收电子邮件；

3.分会场收到用户名和密码后，于12月24 、25日9:00～12:00登录远程培训系统（http://58.49.110.229）进行前期测试，了解远程培训系统使用方法；

4.各分会场必须在12月24日前完成设备安装。分会场设备配备要求如下：

（1）上网条件：独享2M电信ADSL，会议期间，上网环境内不得接入其他电脑，如有条件，建议将下行带宽增至3M以上，采用光纤或以太网接入更稳定；

（2）显示设备：大屏幕投影；

（3）音响设备：应使用会议室音响播放会议声音，不能使用电脑音箱；

（4）电脑设备：使用高配置电脑，采用双核CPU，主频建议不低于2GHZ，内存不低于2GB；

（5）输入设备（可选）：可配置摄像头（建议DV摄像机）与麦克风（非电脑麦克风，建议使用无线麦克风），以提供分会场与主会场的互动交流功能；

5.26日上午10:00，各分会场派工作人员准时登录远程培训系统（http://58.49.110.229）进行统一测试；

6.27日上午7:30开通系统并再次调试，8:30正式开始接收培训讲座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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